公告資料附表A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應徵教師履歷及著作目錄資料表
壹、個人簡歷
一、基本資料  ＊各欄均請據實詳細填寫
	中文名
	
	申請職稱：
□助理教授 □副教授 □教授

	英文名
(與護照同)
	
	

	出生年月日
	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個人2吋彩色照片

	身分證字號
	
	

	聯絡電話
	(O)
	

	
	(H)
	

	
	(M)
	

	E-mail
	
	

	通訊地址
	


二、學術專長領域
	請列出與您最相關的三個學術專長領域。
1.
2.
3.


三、學歷
	學校
	科系（所）
	學位
	修業起迄年月

	
	
	博士
	

	
	
	碩士
	

	
	
	學士
	


四、學位論文
	學位別
	論文題目
	指導教授

	博士
	
	

	碩士
	
	


五、主要經歷
	服務單位
	職稱
	起迄年月

	現職：
	
	

	經歷：
	
	

	
	
	

	
	
	


六、教育部頒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證書字號（無則免填）
	教師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資起資：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


七、其他專業證照（無則免填）
	
	字號
	
	發照單位
	

	
	字號
	
	發照單位
	


八、研究計畫
	計畫名稱
	擔任之工作
(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)
	補助或委託單位
	起迄年月
	執行情形
(執行中或
已結案)
	經費總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九、服務表現
	服務項目
	擔任職務
	起迄年月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十、可任教科目
	請依據您的學術專長，列舉三門您可任教之英語學系學士班或碩士班專門課程、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，或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。開課科目請參考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之課程手冊。請將該三門課之課程綱要（無特定格式）放入檢附文件繳交。
1.
2.
3.


十一、獲獎或榮譽
	


※所有檢附之證件及文件影本，請註記「影本與正本相符」並親自簽名或蓋私章。
※所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長。
十二、自傳（約1000字）

應徵教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　   年  　   月　    日

貳、個人歷年著作（請列表呈現，這裡不需檢附全文）
*若論文收錄於SSCI、SCI、SCIE、A&HCI、TSSCI、THCI，請於出版資料後括弧提示。
一、學位論文
二、期刊論文（peer-reviewed journal articles）
三、研討會後論文集論文（post-conference proceeding articles）
四、專書及專書論文（books and book chapters）
五、其他
參、2021（含）後出版之代表著作（請填列代表著作1篇，參考著作至多4篇。此處條列著作出處、篇名、出版年月等出版基本資料即可。代表著作全文請列印紙本乙份，放入檢附文件繳交）



肆、教學評鑑（請條列過去3年，即111-2到114-1共6個學期之教學評鑑成績，表格請自行調整）：
	學期
	授課科目
	該科目
教學評鑑成績
	個人學期教學
評鑑成績平均
	全校教師教學
評鑑成績平均

	111-2
	
	
	
	

	111-2
	
	
	
	

	111-2
	
	
	
	

	112-1
	
	
	
	

	112-1
	
	
	
	

	112-1
	
	
	
	



伍、歷年參與研究計畫或建教合作案（核定函或主持證明放入檢附文件繳交）：
	計畫名稱
	擔任之工作
(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)
	補助或委託單位
	起迄年月
	執行情形
(執行中或
已結案)
	經費總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陸、榮獲專利（無則免填）：
公告資料附表B
審查之相關資料自我檢核表
＊以下所有檢附文件請各準備紙本乙份並依序排列，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送交或郵寄（郵戳為憑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，信封請註明「應徵專任教師」

1、 檢附文件（完成自我檢核後在□裡打勾）
□附表A（應徵教師履歷及著作目錄資料表），列印填寫完成之完整表格，並貼有2吋彩色人像照。
□博士、碩士、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，以及博士、碩士歷年成績單影本（國外學歷需經駐外單位驗證，且檢附修業期間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）。
[bookmark: _Hlk185779665]□2021（含）後出版之代表著作1篇（以及參考著作至多4篇）。僅接受已刊登或出版之著作，若已獲接受發表但尚未刊登，則請附上論文接受函。論文若發表於優良期刊（SSCI、SCI、SCIE、A&HCI、TSSCI、THCI等級期刊），則需檢附收錄於資料庫之證明。
□學經歷、服務或榮譽證明（如優良教師、研究績優獎證明等）影本。
□執行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等核定函或主持證明。
□教育部頒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證書影本及大學任教經歷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
□三門可任教本系科目之課程綱要，無特定格式。
□推薦函兩封（正本紙本，務必含推薦人電話、E-mail等資訊，並於截止日前送達英語學系辦公室，恕不接受E-mail寄送，無則免附）。
□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。
二、其他自我檢核事項
□另請應徵教師點選此連結（https://forms.gle/K3N2XX45H1jeXnVp9）填寫應徵教師基本資料。繳交送出後可聯繫本系確認已經完成：english@mail.ntcu.edu.tw或 (04) 22183462。
□檢附之證件及文件影本，資料如有不符或偽造，申請人自負相關責任。


應徵教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日期：  　   年  　   月　    日

